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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各大学法学院比较通用的一本法律教科书。
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英美法的微型百科全书。
 本书旨在展示美国的法律过程，不只通过描述，而且通过让读者置身于你来我往的争辩之中，而强调
法律讲论的重要意义，则只在部分意义上是规则的一种功能。
本书的资料安排意在让每一观点都能与其他观点相比对。
每一文章和案例都提供了探索人的紧张关系的机会。
正是以这种教学法，本书模拟了美国法律过程的实际运作，打开了进入法律和社会的大门。
 本书所提供的法律规则、原则和案例，都是社会科学、历史和文学等知识语境中的论辩和讨论素材。
本书信奉的哲学是，法律判决应当经由询问而生成，而一个纠纷的所有方面都应当被检视，以便获取
最广博、最特别的观点。
不仅如此，本书的设计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某一阅读材料中知识要点的解决都扩展了思想范畴
，以便更好地研究其他阅读材料；正如法庭就某一案件的判决都潜在地扩大了未来的论证范围，因为
该判决已经成为整体法律讲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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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何谓先例？
总体而言，暂不考虑我们的法律和法律原则的特点，先例存在于一位官员再次做实质相似情境下他或
他的前人曾经做过的事情。
因而，先例的基础就是对我们所知的整个社会的习俗或制度与我们所知的个人的习惯做出的官方类比
。
从广义上说，导致先例的那些事情与导致习惯和制度的事情是相同的。
解决难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一旦你解决了一个难题，重新解决一遍就显得愚蠢了。
的确，你可能对重新解决的想法很不耐烦。
懒惰与方便使你在自己既有的建设上继续建设，将曾经做过的决定和曾经做出的答案，引入你正在运
用的技巧，而不重新检视哪些东西先前加功助力于答案的形成。
从这一方面你会看到，寻求先例的冲动存在于任何官员的行为之中，不论他是否想要，也不管他是否
认为先例已经存在。
从这一角度说，先例只不过是官员或官方实践的尊称。
很明显，除非有这些实践，否则很难知道还有官方或官员；更为明显的是，由于有记录先例的制度，
官员们实践的背景范围可能大幅度地扩展了，其可能的外向范围，即被外界模仿的可能性，更是进一
步扩大了。
最后，很明显，如果有先例记录并且被仔细而不断地征询讨教，那么，不声不响地改变实践的可能性
就极大地减小了。
就法律方面而论，律师制度在此上升到重要位置。
尽管法院可能制作并保存了判例记录，但却很少注意它们或者可能随意对待它们；甚或有意忽略一个
不便运用的记录，如果法院后来改变了对该类型案件看法的话。
这种情况下，律师就会寻找支持其观点的方便的判例记录，用法院自己以前的判例向法院施加压力。
通过寻找、阐释和极力主张先前案件，充分利用人类重复以前行为的冲动⋯⋯　　继续过去的实践，
就是为没有经验的新官员提供前人积累的经验。
如果他无知，他可以向他们学习，从先行者的知识中获益；如果他慵懒，他可以注意前人的行为，并
从他们的勤奋中获益；如果他愚蠢，他可以从他们的智慧中获益；如果他有偏见或腐败，则过去存在
的实践在与他的行为进行比较时，对其偏见或腐败进行了公开的监督，限制了他可以肆意胡为的空间
。
最后，即使前人进行实践时也曾慵懒、无知、愚蠢而有偏见，不过，知道他将继续前人所为，也会提
供一个基点，使人们能够由此预测法院的行为，事先调整自己的预期和事态。
知法有益，即使法为恶法。
因此，很容易理解，在我们的体系中首先形成遵循先例的习惯，然后才是先例应被遵循的法规范。
我们已经看过这一原则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每一个案件都必须在一个一般规则之下作为一个特例来加
以裁决。
这是一条基本准则，几乎所有的法系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
其他的基本准则应当被认为是辅助性的，确立它们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既往的判决，并从既往的判决开
始推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之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